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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城扶輪社獎學金申請書             公元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號  蓋章  

戶籍地址  

 

電話 

 

 

 就讀學校  

學業成績   

是否為班上前 1/3 名 是 否（請檢附上學期學業成績單影本） 

德育成績  

除前二項外，其他優秀事蹟  

享有公費補助或其他獎（助）學金 

  否 

  是；請註明單位及金額 

                              

                              

繳附文件： 

□成績單影本。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

本正本。  □低收入戶證明正本（得以導

師出具證明代之）。  □自傳及期許。 

□「自傳及期許」文章。 

說明 

如有未盡事宜，校方可加註意見：  

學校簽章 

 

以下申請人請勿填寫 

審查結果  

審議委員簽名  

 

 

 

此個人資料依《個資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規定為 C○○一  辨識個人者、C○
○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二一  家庭情形、C○五一  學校紀錄、C○五七  學生
紀錄、C○八三  信用評等、C一三二  未分類之資料類別，本頁面之個人資料為《上城
飛鷹基金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學生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涵括之範圍，於填寫時煩請
確認已填寫過該同意書。 



                                 國際扶輪 3482地區 RI 3482 

                      台北上城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Taipei Uptown 
社址：104 台北市松江路 221 巷 13 號 2 樓 

                          電話：02-2516-6815  傳真：02-2516-6877 

                          e-mail:rotaryut@ms81.hinet.net 

第 5 頁，共 5 頁 

上城飛鷹基金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學生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 

台北上城扶輪社飛鷹基金助學活動，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
項，請您撥冗審閱並簽名，簽名同意後始能申請，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壹、蒐集之目的： 

台北上城扶輪社飛鷹基金（以下稱本基金會）為辦理您的獎助學金申請而蒐集、處
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等。本基金會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皆以尊重您的

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則為之。 
貳、個人資料之類別：「依本助學活動蒐集個人資料之相關活動網路頁面、書面紙本所

涵蓋之類別為限。」 
參、利用期間、對象及方式：本基金會基於申請條件之審查，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

個人資料，並將提供上城扶輪社飛鷹基金（原慈善獎學金）申請書中「申請表格」、
「成績單」、「戶籍謄本」、「低收入戶證明或導師出具之證明」、「自傳及期許」之影
本予捐贈人參考，上開資料將在前開蒐集目的的存續期間及依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
內被處理或利用，對於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本基金會及捐贈人都將於本助學活動
目的範圍內予以利用，並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予以保護。 

肆、您的個人資料權利：您得就本人之個人資料依法向本基金會以書面或電話請求行使
以下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製給複製本。 
三、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上述權利，若因不符合申請程序、法律規定、本基金會依法負有保存義務或法律另
有規定之情況者，不在此限。 

伍、注意事項：若您不同意本基金會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基於申請業務之
執行，本基金會將無法受理申請，尚祈見諒。 

陸、同意事項： 
一、 已收到並充分瞭解本告知暨同意書內容。 

二、 同意本基金會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學生個人資料。 
三、 同意本基金會將個人資料建檔，並轉送上城扶輪社飛鷹基金（原慈善獎學金）申

請書中所有文件予捐贈人參考。 
四、 因本助學活動所辦之講座或社區服務等活動，有拍攝照片紀錄之必要，若申請本

助學活動審核通過者，須同意授權本基金會於此特定目的得利用您於上開活動所
被拍攝之照片，若於繳交學習心得時，有使用相關圖片，亦同意授權本基金會於
本助學活動範圍利用之。 

 
申請人即同意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簽名：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因應個資保護法，請確實閱

讀並簽名。 

未滿十八歲之申請人需有

法定代理人簽名方能生效。 


